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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炜衡（济南）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项债券

（二十四期）—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汇河治理工程 

法律意见书 

炜济债字[2022]第 220 号 

 

致：济南市财政局 

第一部分    引言 

一、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北京市炜衡（济南）律师事务所接受济南市财政局委托，担任2022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项债券（二十四期）—

2022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汇河治

理工程发行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期债券的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关

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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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55号）、《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

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161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

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209 号）、《山

东省政府专项债券申报发行操作指南（2020年版）》、《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

金绩效管理办法》（财预〔2021〕61号）、《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项

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鲁财预〔2021〕53号）等法律、法规、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所对本期发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查

阅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文件，并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必

要的询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特别予以说明，以下词语含义均依如下定

义： 

项目 指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汇河治理工程 

本所 指 北京市炜衡（济南）律师事务所 

本所经办律师 指 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 

公证天业 指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新世纪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公证天业出具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
报告 

《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指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汇河治理工程实施方案 

本期专项债券/本期债券 指 
2022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
项债券（二十四期）—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
（三十八期）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汇河治理工程 

《信息披露文件》 指 2022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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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债券信息披露文件 

《信用评级报告》 指 上海新世纪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三、本所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对有关财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

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

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

的保证。 

2.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

证明文件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3.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出具日以前已发生的事实以及本所对事

实的了解和对中国现行法律的理解而出具。本所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

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同

时也充分考虑了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批准和确认。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

行所必备的公开披露文件法律文件，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5.本所同意发行人在其为本次发行而编制的材料中部分或全部

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是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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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6.各项目主体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并保证上述

文件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

一致。 

7.本所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

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

发行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第二部分   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本期债券的发行要素 

1.债券名称：2022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

项债券（二十四期）—2022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山东

省济南市平阴县汇河治理工程。 

2.发行人：山东省人民政府。 

3.发行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4.债券期限：20年期。  

5.发行规模：本期债券（济南市）共计发行1,400.00万元人民币，

用于本项目。 

6.信用级别：由发行人聘请上海新世纪综合评定，本期债券的信

用级别为AAA，该公司将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

内固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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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还本付息方式：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9.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人民币，以 1000 元为一个认

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人民币 1000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人民币 

1000 元。 

10.发行方式：招标发行 

11.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的投资者（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发行已披露本期债券发行要

素。 

二、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汇河治理工程情况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汇河治理工程 

项目主体：平阴县水务局 

建设地点：汇河流域，汇河在平阴县境内长 11.11km，流域面积

197.10k ㎡，涉及孔村、孝直两镇。 

项目工期：18 个月，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12 月。 

项目建设内容： 

1、河道工程 

（1）河道清淤疏挖:长 14.65km,其中汇河干流 11.11km 二五分洪

道 3.54km。 

（2）复堤 :两岸复堤共长 21.94km，其中右岸 11.40km(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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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30~35+840)，左岸 10.54km(桩号 24+730~35+270)。 

（ 3 ）微地形整治 : 两岸微地形整治共长 7.08km( 桩号

K0+050~3+590 两岸)。 

（4）险工护砌:共长 600m，其中护岸 500m(24+950~25+050 右岸、

25+650~25+750 右岸、27+550~27+670 左岸、32+690~32+760 右岸

34+880~34+790 右岸)，护坡 100m(35+050~35+150 右岸)。 

2、建筑物工程 

拦河橡胶坝 2 座，其中新建 1 座(桩号 26+665)、维修加固 1 座(桩

号 30+417)桥梁拆除改建 5 座(26+813 张平桥、29+195 曲柳沟桥、

33+932 刘小庄桥、35+017 陈屯桥、k2+584 生产桥)。 

穿堤建涵闸 17 座，其中新建 2 座(右岸 30+305、35+730)，拆除

改建 15 座(左岸 24+955、30+804，右岸 25+690、26+785、26+900、

27+404、28+152、29+186、31+510、32+454、32+907、33+274、34+010、

34+440、35+080)。 

3、防汛管理道路工程 

汇河治理段堤顶新建管理道路长 13.47km，其中汇河右岸

11.40km，左岸 2.07km，堤顶宽度 5.0m，路面净宽 4.0m，采用沥青路

面。 

（二）实施机构主体资质 

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平阴县水务局，主体资质情况介绍如下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70124493150698T 

机构性质 机关 

负责人 何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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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府前街 50 号 

本所律师认为：实施机构具有相应民事权力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历史沿革合法合规、依法有效存续；本期专项债券涉及项目属于

实施机构的负责范围。 

（三）项目审批 

    1、为实施本项目，山东农业大学勘察设计研究院编制了《山东

省济南市平阴县汇河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2021 年 12 月 23 日，平阴县自然资源局出具《关于平阴县汇

河治理工程项目的审查意见》，该项目现状为水工建筑用地，不涉及

新增建收用地，符合《平阴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3、2022 年 1 月 4 日，平阴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平发改投资审

［2022］1 号《平阴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汇河治

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4、2022 年 3 月 10 日，平阴县自然资源局出具《关于平阴县汇河

治理工程项目左岸堤顶新建管理道路用地的审查意见》，该项目现状

为水工建筑用地，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符合《平阴县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2006-2020 年）》。 

5、2022 年 3 月 18 日，平阴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平行审水

[2022]0501 号《平阴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汇河

治理工程初步设计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6、2022 年 4 月 29 日，平阴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平发改投资审

（2022）12 号《平阴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汇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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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程概算的批复》。 

本所律师认为：专项债券对应的投资项目已取得建设项目所必须

的批准、备案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四）项目建设总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为实施本项目，编制了《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汇河治理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专项债券实施方案》，并有公证天业出具了《专项

评价报告》。 

项目总投资 11,602.31 万元，其中工程部分静态投资 10,862.35 万

元，工程占地支出 239.55 万元，环境保护投资 29.23 万元，水土保持

投资 74.28 万元，建设期利息 396.90 万元。 

资金筹措：本期拟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1,4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12.07%），剩余部分资金来源：资本金 6,002.31 万元（占总投资的

51.73%），后续其他资金 4,2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36.20%）由项目

单位自筹或继续申请专项债券资金解决（预计后续发行债券金额不代

表后续发行承诺）。 

（五）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该项目预期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为山东

省济南市平阴县汇河治理工程灌溉收入。建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

专项债券及其他融资。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分析，该项目可用于

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 14,144.91 万元，还本付息总额为

10,892.00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30 倍，预

期项目产生的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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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和融资平衡。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

券的要求，并根据对项目收益预测、成本预测、税金预测等进行的分

析评价，报告认为该项目在全部债券存续期间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

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项目融

资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上述本期发行的 2022 年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三、本期债券的发行机构及发行文件 

    （一）《信息披露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发行所编制的《信息披露文

件》详细披露了以下内容：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发行方式、募集资

金投向说明、信用评级情况、地方经济状况、地方债务状况等。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发行所编制的《信息披露文件》

的内容已包含本期债券发行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二）信用评级机构及评级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海新世纪是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上海

新世纪现持有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10132206721U 的《营业执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发的《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证》（编号为 ZPJ003），具有从

事证券服务业务的资格。根据上海新世纪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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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上海新世纪系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信

用评级机构，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为本期债券进行信用评级的主体资

格。 

（三）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公证天业现持有无锡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20200078269333C（1/1））以及江苏省财政厅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公证天业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许可证》，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 

根据公证天业出具的《专项评价报告》，项目实施主体能够实现

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证天业系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特殊普

通合伙企业，具备为专项债券提供服务并出具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四）律师事务所资质 

北京市炜衡（济南）律师事务所系经山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律

师事务所，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31370000MD0188362U《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指

派的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执业证通过了山东省

司法厅考核备案。 

本所律师认为：北京市炜衡（济南）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

立且合法存续的特殊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分所，具备作为专项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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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具备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律师具

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资信评级机构、

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四、本期债券风险要素及风险控制 

1．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从环境影响、水土保持、劳动安全

与工业卫生、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本工程符合

地区社会发展规划、流域综合规划等，符合相关行业准入标准；本工

程符合土地利用规划要求、占地规模合理，征地拆迁安置方案完善，

还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本工程设计、实施技术成熟，不存在工程建

设的重大技术难题，经济上是合理可行的，工程效益显著。综合分析，

预期风险等级为低风险，因此建设项目安全性是可以保障的。 

2. 具体风险防范措施 

（1）加强征地政策的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要通过电

视广播、报纸、微信等新闻媒介宣传汇河治理工程，拉动地方经济发

展，带动周边土地升值，保障肃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使农

民充分认识到本工程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积极支持本项目的建

设。 

（2）创新思路，讲求科学的征地方法，以人为本，促进和谐征

地为争取群众对本项目征地工作的支持，我们会通过多途径多渠道，

积极与被征地群众联系沟通，向村民解答各项征地问题，宣传项目建

设意义和征地政策，同时对关系到群众利益的补偿数据一丝不苟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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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积极帮助村民解决力所能及和补偿问题，高效推进征地工作。 

（3）加强风险预警，做好征地现场维稳工作。 

建立风险预警制度，对在征地过程中发生的不稳定因素进行分

析，加强征地现场治安保障，对能解决的要现场给予承诺和答复，确

保事态不扩大，把不稳定因素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4）注重对农民切身利益的保护 

严格执行土地补偿标准，制定切实可行的补偿方案，本着有利于

保护农民的角度，做到公平公正。 

（5）减少施工期间的扰民 

项目都严格要求和监督施工单位文明施工，减少扰民，采取下列

措施：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垃圾，弃土等有可能污染周围环境的，应

采取相应措施及时处理，不可随意倾倒。施工现场车辆尤其深夜不得

鸣笛，改用灯光信号，不要造成施工现场周围交通不畅或发生事故等。 

（6）保障项目全过程治安安全 

本项目采取以预防为主的治安防范措施，一是确保补偿到位然后

施工，首先保证村集体和村民的切身利益，二是公安部门在项目全过

程加强综合治理工作，保持征地涉及区域日常治安环境良好。三是密

切关注极少数村民可能的因对补偿不满意引发的上访示威等动向，第

一时间采取教育说服化解等措施，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五、投资者保护机制 

本期债券的投资保护机制包括： 

1.从制度层面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措施及债务风险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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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处置预案。 

2.建立完善的债券资金使用管理机制。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已制定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已编制了《专项债券实施方案》，委托中介机构出

具了《专项评价报告》，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有关规定。 

（二）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编制的《信息披露文件》已披露本期

债券主要发行要素，《信息披露文件》及相关发行文件在有关重大法

律事项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而引致重大障碍的法律事项或

潜在法律风险。 

（三）平阴县水务局具备负责实施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汇河治理

工程的主体资格。 

（四）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汇河治理

工程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项目符合地区发展规划。 

（五）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质。 

（六）根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该项目

的预测收益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期债券发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第一部分    引言
	一、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二、释义
	三、本所律师声明事项

	第二部分   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本期债券的发行要素
	二、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汇河治理工程情况
	三、 本期债券的发行机构及发行文件
	四、本期债券风险要素及风险控制
	六、结论意见


		
	2022-06-19T08:12:21+0800
	北京市炜衡（济南）律师事务所
	567dc202-d1d4-49f3-b97d-866342e4173d




